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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登記導入電子送達作業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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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公司登記作業流程 導入電子送達作業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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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類型 函文 附件 收據 

設立、變更 V 登記表 V 

(1)停業、復業、延展開業、董事/監
察人質權設定(解除) 
(2)補正函文 

V     

分公司廢止 V   V 

影印、抄錄：最新登記表與章程 V 
最新登記表、 
最新章程 

V 

證明書：公司證明書、分公司證明書 V 證明書 V 

電子送達附件一覽表 

3 



電子送達案件收文端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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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一般案件 
  1.審核結果為：核  

准、核准並續
辦、補正才可
使用電子送達
方式回覆 

2.於儲存審查結果
後會請承辦人做
最後確認該案是
否符合使用電子
送達 

(二)抄錄案件 
       如為「抄錄案」

則會提示目前
最新登記表及
最新章程文號
及日期。 

電子送達案件承辦端作業 

說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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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送達案件掃描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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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送達案件掃描端作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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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「發文郵掛」作業進入電子送達頁面 

於電子送達」頁面進行發送作業 

電子送達案件發文端作業 

7 發送作業後，再將郵寄類別登錄為電子送達 

1 

於發文郵掛作業進
入電子送達頁面 

勾選要發送的案號 

1 

2 
點選送出 



於「郵掛補寄」作業進入電子送達案件查詢頁面 

電子送達案件補寄作業 
(「逾期未領取」或「期限內反映未收到email及簡訊通知」使用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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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郵掛補寄作業
進入電子送達案
件查詢頁面 

於電子送達案件查詢頁面下載要 
轉紙本寄送的檔案後轉紙本寄送 

勾選要處
理的案件 

超過五個工作日未送達
之案件可點選下載將可
下載該電子送達案件之
函文及附件轉紙本寄送 五個工作日內民眾反映

未收到簡訊或email時
可點選重寄會重新寄送

簡訊及Email 

可查詢超過五個工作日
未送達之案件 

1 

2 點選查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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